
實習工廠 灌注區申請單

實習工廠 灌注區申請單 (歸還場地時，須憑此單據連同確認場地狀況後領回押金)

(為避免爭議 簽名確認前請再次檢視場地狀況 金額
數量 一經簽名即代表同意上述事項)

每區押金新台幣壹仟元

(歸還時間為周一至週五實習工廠開
放時間或指定歸還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)

(為避免爭議 簽名確認前請再次檢視場地狀況 金額數量 一經簽名即代
表同意上述事項)

確認事項

保護措施

個人防護

場地淨空

作業項目

蠟

上漆

水泥

石膏

POLY

借用範圍

1. 存根聯請妥善保管，歸還場地時需憑此單退還押金，若不慎遺失請立即向
    實習工廠管理室申報並核對身分，否則恕難退還押金。
2. 借用人對借出之場地需負維護清潔之責。
3. 歸還場地時，因由管理人員檢查確認場地是否整潔。
4. 逾期未歸還將沒收押金，並繳回學校出納組。。
5. 借用人歸還場地時，請務必簽章，如無簽章紀錄視同尚未歸還。
6. 借用時間為三天，若因故需延展期限請向管理室申報。


